[bookmark: _GoBack]附表1、衛生福利部鬆綁成果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1
	訂定「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處理原則」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為廣告。
	敘明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於網際網路通路提供資訊，可認定非屬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所稱廣告情形，以及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於實體通路販售之資訊揭露管理。
	本處理原則為行政規則，非法規命令，其訂定目的為使地方政府衛生局能就網路嬰兒配方食品廣告與非廣告進行判定，並利業者依循。
	112年2月14日
https://mohwlaw.mohw.gov.tw/NEWS/NewsContent.aspx?msgid=11478

	2
	修正「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

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及第37條第3項
	1、餐飲從業人員應佩戴口罩、勤洗手。
2、發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之顧客，禁止進入，除飲食外，應佩戴口罩。
	1、刪除餐飲從業人員應佩戴口罩。
2、刪除發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之顧客，禁止進入，除飲食外，應佩戴口罩。
	配合疫情指揮中心回歸常態生活防疫政策，減少對民眾生活的限制。
	112年2月20日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38721&log=detailLog

	3
	訂定「醫療器材標籤應刊載單一識別碼規定」

依據：
醫療器材管理法第33條第1項第10款
	第二等級及第三等級醫療器材之單一包裝或器材本體上，應標示單一識別碼(Unique Device Identifer，UDI)，包含	產品識別碼 (Device Identifer，DI)及生產識別碼(Production Identifer，PI)。
	公告附件三所列第二等級醫療器材分類分級品項(共22項)，其單一識別碼(UDI)得免標示生產識別碼(PI)。
	與美、歐等國之UDI管理規定調和，在不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前提下，降低國內業者法遵成本。
	112年2月13日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11652&id=42547


備註： 1.鬆綁成果請填列本(112)年1月至3月底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 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附表2、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
	編號
	預定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預定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預定完成時間

	
	無
	
	
	
	


備註： 1.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112年4月間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